
桃園市 113 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 

世紀綠能工商高級中等學校  生命教育宣導成果報告表(一) 

議題名稱 
教師兒童公約/數

位性/性別暴力 
辦理日期 辦理時間 

活動內容(方式) 講座 113/03/27 14:00~16:00 

活動對象 

學  生：人（男：、女：） 

教職員工：人 73（男：33、女 40：） 

其  他： 0 人（男： 、女： ） 

參與總人次 73人 補助金額 4,000元 

附件 ▓實施計畫 □課程(流程)表 ▓講授參考資料 □其他 

效益評估： 

1.公約的基本架構即是著重在對兒童基本人權. 的尊重和人格發展的迫切性。 

支持家庭功能的實踐. 兒童有權生活在一個充滿愛與關懷的家庭，政府必須尊

重父母及兒童應用的權利及義務。 

2.除了家庭之外，兒童生活學習最重要的場域就是學校，但由於人權教育的不

足，校園中往往潛藏著侵害兒童人權的狀況，利用教職員研習增進 CRC 兒童公

約內容「各級學校對於 CRC兒童權利公約和 CRPD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其實是

相當陌生的，而想建立人權教育最佳典範，就是要建立起對學生、老師都友善

的校園。」 

檢討與建議： 

  人權法治是民主化社會的基石，培養具人權素養的國民更是邁向先進民主國

家的重要關鍵，透過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努力，展開接軌國際人權的腳步，獨立

評估意見更進一步呼籲各界關注兒少權利，從政府、校園到社會，逐步落實與

推動人權價值，與兒少一同構築美好未來。 



主席介紹講師(一) 講師介紹課程內容(二) 

教職員專心聆聽(三) 講師引用時事案例(四) 

講師引用時事案例(五) 頒發感謝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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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權利公約
數位性/性別暴力

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桃園分事務所 李沂珈 社工督導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大家午安 #疫情這個疫情讓我們只能透過這樣，好像看電視的方式見面，雖然很可惜不能到學校現場和大家互動，但還是很榮幸能夠有這個機會一起來討論數位性暴力這個議題。#自我介紹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勵馨基金會的社工，我叫做以琳。(換下一頁)



為什麼需要《兒童權利公約》特別保障兒童？

一、兒童是獨立的個體

二、兒童生命的開始，需要依賴他人照顧

三、政府的行動，對兒童的影響比其他社會群體更大

四、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兒童的意見很少被傾聽及納入考慮



五、許多社會上的變更，對兒童有不成比列及負面的影響

六、若沒有良好環境以培育兒童，未來社會將付出巨大的成本

七、未來的社會福利水平，取決於兒童今日的健康成長

八、若社會失信於兒童，將要承受龐大的社會成本。

（資料整理自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兒童人權應該被重視及保護

• 兒童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

• 兒童是社會上的弱勢族群。

• 兒童身心快速發展，但他們的需求往往被忽
略或誤解。



兒童權利公約

•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於1989年11月20日通過，1990年9月2日
生效，至今已有196個締約國。

• 台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但我國立法院於民國103年5月20日
三讀通過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6月4日總統公布全文 10 條，
並自11月20日世界兒童日施行。

• 依施行法第2條的規定，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
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兒童權利公約

誰是兒童？

• 公約第1條：未滿18歲的人都是兒童

• 依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的規定，包括兒童(未
滿12歲)及少年(12歲以上未滿18歲)。



兒童權利公約的核心概念

• 兒童權利公約內容闡明兒童為權利主體，各國應採取立法
及一切適當措施，確保兒童在生存、發展、參與、受到保
護等各方面享有平等權利，而且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均
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考量。



兒童權利公約的一般性原則

在思考兒童相關權利時，應將這四個一般性原則一起納入思
考。

一、禁止歧視原則(第二條)

二、兒童最佳利益(第三條)

三、生存及發展權(第六條)

四、表意權(第十二條)



平等權

• 定義：所有兒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
教、政治、國籍、財富、出身、身心狀況等不同，而有差別待遇或歧視。

CRC第2條規範精神及重點

• 由於兒童通常須仰賴父母的照顧，本條特別擴張不歧視範圍，禁止因為
兒童父母（或監護人）的因素（如種族、身分），而對兒童造成歧視。

• 除禁止歧視的面向外，國家應針對弱勢兒童提供特別協助，並透過積極
手段協助該等兒童脫離其弱勢處境。

簡報者
簡報註解
→要怎麼跟孩子討論「平等」的觀念？ →保障兒童的平等權要如何落實？



兒童最佳利益

• 依CRC第3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國家應有之具體作為
義務包括：提供父母及監護人適當之協助、針對暫時性或
永久喪失家庭環境的兒童，國家應提供特別協助；照顧身
心障礙兒童；兒童應享有社會安全福利與適足生活水準；
國家應確保兒童不受剝削及虐待

換句話說，國家應從兒童的立場、處境、心智及各年齡層的
需求，做對兒童最有利的處理



生存發展權

CRC第6條說明

1.締約國承認兒童有與生俱來之生命權

2.締約國應盡最大可能確保兒童之生存及發展

• 生存權是落實每一條公約時都必須一併考慮的重要原則，
更是所有兒童權利的根本。

• 如果無法保障生存權，其他各項兒童權利也將不具意義。



生存發展權

• 國家應就降低幼兒出生死亡率、幼兒傳染病、母親
產前照護等方面採取積極作為，以保障兒童的生存
權。

• 兒童的「發展」強調全面性，包括身體、心理、
心靈、道德、精神及社會的發展，並透過「參與」
的過程，達到個人權利及基本自由的實現。



表意權

• 每一個兒童都是不同而獨立的個體，都擁有自己的權利
和尊嚴，應受到尊重與保護。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的
所有事物，自由表示意見。

• 兒童意見可為決策提供觀點，包括政策規劃及法律制定
等過程中，應將兒童意見納入考量。而參與過程不應只
限於短暫參與，而應與成人展開密切對話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現實生活中，孩子的需求/想法是否經常被 大人忽視？ →保障兒童的表意權，可以怎麼做？ 



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

【免於遭受疏忽虐待或其他不當對待的權利】

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之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
兒童於受其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照顧兒童之人照顧時，不
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疏忽或疏失、不當對
待或剝削，包括性虐待。



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

【免於性剝削】

締約國承諾保護兒童免於所有形式之性剝削及性虐待。為此
目的，締約國應採取包括國內、雙邊與多邊措施，以防止下
列情事發生：

1.引誘或強迫兒童從事非法之性活動；

2.剝削利用兒童從事賣淫或其他非法之性行為；

3.剝削利用兒童從事色情表演或作為色情之題材。



兒少保護相關法令

• 「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自民國84年公布施行以來，期間雖
進行過6次部分條文的修正，但仍不足以因應社會變遷以及實務需
求。

• 104年2月法案名稱修正為「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使所有
兒童及少年有對價的性交易行為視為性剝削行為外，條文也由現行
39條增列至55條。

• 該修正法案的通過，是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內國法化後，第一個
法規檢視修正的一部法，代表我國兒童權利更向前邁進一大步。



•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規範，
以及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的性剝削為更貼近兒童少年
的最佳利益

• 本次大幅修正整部法規，包括法規名稱將原有暗示雙方是在平
等關係上自主從事交換的「性交易」一詞，修正為「性剝削」，

更體現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的精神。



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

一、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二、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供人觀覽。

三、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
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

四、使兒童或少年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之伴遊、伴唱、伴
舞等行為。



在臺灣，其實不是每個兒童
都生活在安全幸福的環境中



兒虐案件

根據衛生福利部最新統計，去年全國兒少通報事件已
突破12萬件次，相較111年成長2成，其中屬於兒少遭
家長不當對待事件更是成長了7%，主要類型就是「體
罰」身體不當對待。往年經驗，寒假結束後的1個月
都是兒虐高峰，且高達8成5都是父母、同住家人。



一名3歲女童被父母認為「太皮、不睡覺」遭雙親聯手施虐，
還被罰站2小時期間體力不支撞牆，因嘔吐才被送醫，最後
住院88天後死亡父母遭送辦。 中天新聞網2023年12月8日

台北市萬華區茶室為招攬業績，雇少女坐檯，警方接獲檢
舉有未成年女子脫衣陪酒，查獲2名濃妝艷抹的15歲少女。

聯合報2024年02月07日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E6%9C%AA%E6%88%90%E5%B9%B4


單親家庭的17歲少女「小芬（化名）」，因家境清苦援
交賺錢，小芬不到3個月與64名嫖客進行67次性交易。

自由時報2018年01月27日

一名女童到公園玩耍，因遊戲場與地面出現22公分高的
落差，害女童因此跌倒撞到頭部嚴重受傷。

三立新聞網2023年11月13日



每天平均6起兒少性剝削案！ 網路犯罪佔逾7成

• 據衛福部統計，近年兒少性剝削案件越來越多，2020年達1726件、2021年
達1884件、2022年上半年就有1031件，其中逾7成為網路犯罪，強化兒少的
自我保護能力尤為重要。

• 統計指出，兒少性剝削案件以「拍攝、製造兒少為交或猥褻行為物品」最
多、「使兒少為有對價性交或猥褻行為」次之，前者受害年齡集中在12歲
至15歲、達46.5％，後者受害年齡則集中於15歲至18歲、占比達59％。



兒童人權應該被重視及保護，因為

•兒童是未來的主人翁。

•兒童是社會上的弱勢族群。

•兒童身心快速發展，但他們的需求往往
被忽略或誤解。



數位性別暴力下的受害者們



「透過網路或數位方式，基於性別之暴
力行為。即針對性別而施加他人之暴力
或不成比例地影響他人，包括身體、心
理或性之傷害、痛苦、施加威脅、壓制
或剝奪其他行動自由等。」

- 行政院性別平等委員會(2020)



類型及其內涵

１、網路跟蹤：

(1)對於他人反覆實施跟蹤騷擾行為，致令他人感到不安或畏懼，如：傳
送攻擊或恐嚇性電子郵件或訊息；對於他人網路留言，發表攻擊性言論
等。

(2)跟蹤或監視他人活動，如：透過手機 GPS 定位或電腦、網路使用紀
錄等方法為之。

(3)監視或蒐集他人網路活動或資訊，進而違反他人意願與之接觸等。



2、惡意或未經同意散布與性/性別有關個人私密資料：惡意或未經同意而散
布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文字、聲音、圖畫、照片或影像等個人私密資料。

3、網路性騷擾：

(1)未經同意逕將猥褻文字、聲音、圖畫、照片或影像等資料傳送他人，如：
傳送具露骨性意味之電子郵件或簡訊；於社群網站或網路聊天室發表不適宜
或具侵略性挑逗言論等。

(2)對於他人實施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或性騷擾防治法所定性
騷擾行為。



4、基於性別貶抑或仇恨之言論或行為：

(1)對他人之性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等，發表貶抑、侮辱、
攻擊或威脅等仇恨言論。

(2)基於性別，對於他人之行為或遭遇，進行貶抑或訕笑，
如：穿著性感、婚前性行為或遭受性騷擾等。

(3)鼓吹性別暴力。



https://www.ypppt.com/

台灣網紅組合「黃氏兄弟」組合中的弟弟瑋
瑋，被周刊爆料後被迫出櫃，他IG所說，在
還沒準備好的情況下被迫向大眾公開性向與
隱私，旁人無法了解他的痛苦與掙扎，但他
很幸運能被家人、觀眾與朋友接受，見到外
界對於性平議題的重視，他也希望自己是被
迫出櫃的最後一人。

https://www.hk01.com/article/484759?ut
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
rral

簡報者
簡報註解
#瑋瑋的故事去年初被迫出櫃這件事情，也牽涉到隱私問題，相較異性戀，他們可能要承受的不只是別人對他們的暴力還得去面臨要公開向大家坦承是同志的壓力當初爆料此事的鏡週看(按下一頁)





5、性勒索：以揭露他人性私密資料（文字、聲音、圖畫、
照片或影像等）為手段，勒索、恐嚇或脅迫他人。

6、人肉搜索：透過網路搜索取得與散布未經他人同意揭露
之文字、聲音、圖畫、照片或影像等私密資料。

7、基於性別偏見所為之強暴與死亡威脅：基於性別偏見，
以強制性交或加害生命之事恐嚇他人，使他人心生畏懼者。



小音的故事
不敢求助正式資源

身邊沒有可以信任的人

個人資料的外流

加害人知道小音的弱點

01

02

03

04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小音的故事透過小音的故事，我們發現他當時缺少了…..為什麼我想持續做社工，或是花時間在這裡和大家分享就是因為我希望不要再有更多【小音】的出現了…..(換下一頁)數位技術輔助的性暴力



8、招募引誘：係指運用網路或數位方式遂行人
口販運，如：佯稱提供工作機會，或使用盜用
之圖片、內容製作虛假廣告，引誘他人賣淫；
抑或從事人口販運者，利用網路聊天室等傳遞
人口販運訊息或進行廣告等。



9、非法侵入或竊取他人資料：非法侵入他人電腦或相關設
備，以觀覽、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個人資料等，如：侵
入網路攝影機取得他人影像資料等。

10、偽造或冒用身分：偽造或冒用身分，以取得他人個人
資料、侮辱或接觸他人、損害他人名譽或信用、 遂行恐嚇
或威脅，或據以製作身分證件供詐欺之用等。



熱門的台劇《人選之人－造浪者》中，亞靜
（王淨飾）在網路論壇、色情網站等平台焦急
搜索，擔心過去拍下的私密照遭到外流，流露
著擔心、無助、氣憤、傷心等種種情緒；而當
亞靜赴約請求前男友趙昌澤（戴立忍飾）要回
性私密照時，趙昌澤輕蔑、曖昧、略帶威脅的
態度，讓亞靜陷入無助與恐慌中。這些都讓我
們看見數位性別暴力的樣貌，以及被害人承受
的巨大壓力。





網美約男大生！遭拍裸照淪籌碼

台中一名網美一時興起約砲男大生，並同意讓
對方拍下自己的情慾照片，不料卻就此成為對
方的「談判籌碼」；意猶未盡的男大生為了再
度約出女方，數度嗆聲要外流照片，以此要脅
網美就範，多次故技重施後，也讓女方崩潰報
警提告。 TVBS新聞網2024/03/25



數位性暴力受害者近半數是男性

許多人都認為，性暴力受害者絕大多數都是女性，但衛福
部的調查卻顛覆了想像，高達4成2的受害者是男性，女性
則佔5成8。而在散佈影像者的分佈中，網友是最主要的加
害者，佔8成2，其次則是前任或現任伴侶，佔了1成6。

2023/08/14中時



網路有哪些好處？
網路世界有什麼陷阱？



簡報者
簡報註解
專講的分享  現在國小同學都有網路玩手遊的過程 認識人 



隨著網路興起…這些新聞越來越多！

簡報者
簡報註解
拍胸部給我看！　爛男截圖恐嚇17歲少女一名許姓男子透過手機通訊軟體We Chat認識了14歲少女小凡（化名），但他頻頻哀求對方用視訊拍胸部、下體給他看，得逞後仍繼續要求，還恐嚇如果不照做「我就把妳之前的裸照PO上網」，氣得對方找父親報警，因此被依違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判刑5年6月。



男生也會受害！
尤其是國小高年級至國
中期間

簡報者
簡報註解
點圖片播新聞影片



常見網路誘騙話術

「拍一下，這又沒什麼！大家都這樣…」

「我自己也有拍啊，不然我們交換…」

「我很喜歡妳/你，想收藏妳/你的照片」

「我只是收藏用，保證絕不外流…」



勵馨服務個案中的看見

遭熟人
性交、猥褻佔多數

遭網友
性交、猥褻佔

多數
坐檯陪酒
佔多數

網路、網友

同學、朋友

管道

12歲~16歲

12歲以下 16歲以上

製表人：勵馨基金會 新北兒少性剝削督導 喬可君



在台灣，每十個人裡面就有一位在未經同意的情況
下，曾經被外流個人的私密照片。
未經當事人同意，以任何方式讓他人看見當事人的

私密影像，都會對他們造成傷害。
每則未經同意散布私密影像的背後，都是一位又一

位傷痕累累的受害者。
新聞媒體的報導、網路社群的討論，少有制止事件

流竄的聲音，留言鋪天蓋地的「卡」、「求上車」，
都加速了影像的傳散。

資料來源：教育部



當一張私密照片，被流傳到虛
擬的網路世界後，就幾乎無法
挽回。



真正該被譴責的，是散佈這些私密影像的加害
人，以及一位位盲目跟風的旁觀者。

讓我們一起拒絕觀看不恰當流出的私密影像。



如何守護孩子，
免受數位性別暴力的威脅？



 有時，在數位環境「危險」的背後，其實可能隱藏著人的需求，像是渴望親
密、愛人與被愛。

 我們要陪同兒少一起學習相關的風險與知識，替自己做出最好的安排。



若我們動輒以「愛之深，責之切」
為名，責備孩子不懂保護自己、
轉而限制孩子的人際社交探索
（例如：網路交友、情感探索），
孩子很可能會以我們意想不到的
方式「突破重圍」，一旦發生意
外，我們更可能不知道發生什麼
事，更何況家長不可能保護孩子
一輩子。

pixel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7%AA%81%E7%A0%B4%E9%87%8D%E5%9C%8D?__eep__=6&__cft__%5B0%5D=AZWpU_HKAEtjgBFjXTPvaih45iwfsfDikvyQ66DkbWDguPpFLkGiAoRmw9vsuSjHvZPqwhTRw3PP6q3tyobOM8SKUmAHLmmRwQMEjo3jsUkqvJn4fC5ZIrm2QBLQ4Icf790&__tn__=*NK-R


pixel

其實，沒有人樂見孩子受傷，然而比起過度
的控管和箝制，陪伴和接納，方能拉近與孩
子的距離。

當孩子遭遇問題時，我們若能站在尊重孩子
而不是以上對下的立場，才能傾聽到孩子的
想法和需求，真正承接起孩子。他們往後遇
到困難時，也更能和我們求助，我們才更有
協助孩子的可能性。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E5%AE%B6%E9%95%B7%E7%9A%84%E9%99%AA%E4%BC%B4%E5%92%8C%E6%8E%A5%E7%B4%8D?__eep__=6&__cft__%5B0%5D=AZWpU_HKAEtjgBFjXTPvaih45iwfsfDikvyQ66DkbWDguPpFLkGiAoRmw9vsuSjHvZPqwhTRw3PP6q3tyobOM8SKUmAHLmmRwQMEjo3jsUkqvJn4fC5ZIrm2QBLQ4Icf790&__tn__=*NK-R


若孩子已經受傷了，家長或重要他人若能以
接納、陪伴的態度，成為支持孩子的後盾，
有助於降低對孩子的負面影響，協助孩子邁
向復原。



法規與資源篇



• 近年來，台灣的數位性別暴力案件數不斷攀升，引
起政府的高度關注。

• 2023年1月，立法院三讀通過數位性暴力相關四法
《中華民國刑法》、《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的修正案，將數位性影像犯罪正式列入法律
規範。



「中華民國刑法」(成人)

增訂妨害性隱私及不實性影像罪章，分別規定在刑法第319條之1
到第319條之4。

• 有關「未經他人同意攝錄性影像」的偷拍行為，最重處3年有期徒刑

• 有關「以強暴、脅迫攝錄性影像」的強拍行為，最重處5年有期徒刑

• 未經他人同意散布性影像罪，最重處5年有期徒刑

• 製作或散布他人不實性影像(深度偽造，即Deepfake)罪，最重處5年有期
徒刑。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兒少)

• 依其手段提高刑責，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拍、製造性
交或猥褻行為之性影像案件，最高可處10年有期徒刑。

• 散布兒少性影像最高可處7年有期徒刑，無正當理由持有
兒少性影像則由行政罰修正為刑罰，最高處1年有期徒刑。

• 另外境外犯散布兒少性影像罪都納入處罰，以嚴懲散布兒
少性影像者。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針對未經同意遭散布或遭恐嚇威脅散布成
人性影像之被害人，現在都可以準用性侵
害被害人保護服務措施，包含被害人身分
隱私保密、刑事司法程序保障、保護扶助
服務及性影像移除及下架機制等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

• 「犯罪被害人保護命令」罪章，主要就新興的數位
性暴力議題，考量被害人的需求，為其架構嚴密的
防護網絡，賦予檢察官及法院於案件偵審過程中，
得視個案情形，於必要時核發犯罪被害人保護命令，
命被告遵守一定事項，避免被害人及其家屬再次受
到來自被告的傷害，保障被害人的權益。



新法公布後申訴案件成長5倍，7成案件成
功移除

• 衛福部保護服務司表示，自從性防四法在去年2月修正公布後，性
影像處理中心去年2月到6月接獲的申訴案件，已經有1,327件、
888名被害人了，跟前年同期相比成長了5倍。而在通知網路業者
後，有71%的案件已經成功移除，未配合移除下架的則有63個網路
平台，但都是境外的網路平台。

信傳(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41705 )

https://www.cmmedia.com.tw/home/articles/41705


遇到性私密影像侵害，
該怎麼辦？





資源達人
• 110警局報案
• 113保護專線
• 衛福部-性影像處理中心
• 各縣市政府家防中心：可撥1999轉接
• 勵馨基金會等民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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